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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19-054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于 2019年 12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公司共有董事 7 名，实际

参加会议董事 7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控股子公司天津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相关优先

认缴出资权的议案； 

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天津新华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印务”）系公司控股子

公司，注册资本 2,8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新华印务 51%的股权，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二印”）持有 24.5%股权，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彩美术”）持有 24.5%股

权。 

基于战略发展需要，新华印务拟引进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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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盛通股份”）作为战略投资者进行增资扩股，公司及新

华二印、金彩美术将放弃上述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出资权。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新华印务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029.50 万元；负债总

额为 1143.22 万元；净资产为 2886.28 万元。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中联评报字[2019]A-0095 号《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1 月 30日），新华印务经评估的净资产价格为 2,886.42 万元。 

盛通股份将以货币资金和固定资产两种方式进行增资，其中货币

增资 1,933.32 万元，根据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9 年

11 月 30日为基准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9]A-0094 号《评估报告》，

盛通股份增资设备经评估的资产价格为 839.91 万元，合计增资

2,773.23 万元，其中 2,690.2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83.03 万元计入新

华印务资本公积。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428.00 26.01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686.00 12.495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686.00 12.49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690.20 49.00 

合计 5,490.20 100.00 

本次增资扩股后，新华印务注册资本由 2,800 万元增加至

5,490.20 万元。盛通股份取得新华印务增资后 49%的股权，公司持有

新华印务股权的比例将从 51%下降至 26.01%。公司将通过与新华二印

和金彩美术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确保公司仍为新华印务控股股东，

新华印务仍将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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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不需

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但需经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登记备案

后生效。 

二、公司与新华二印、金彩美术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会议以 5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华印务拟引进战略投

资者，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428.00 26.01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686.00 12.495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686.00 12.49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690.20 49.00 

合计 5,490.20 100.00 

公司将与新华二印和金彩美术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三方同意今

后作为新华印务股东期间，在行使全部表决权时，以公司的意见为准，

新华二印和金彩美术分别将所持有的新华印务股权对应的全部表决权

排他、无偿委托给公司行使。 

本协议生效后，公司将实际上合计持有新华印务增资扩股后51%

的表决权，从而确保公司新华印务控股股东的地位。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涉及本次委托事项的关联董事张云峰先生、

韩铁梅女士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 



 

 - 4 - 

三、控股子公司新华印务与天津市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签订《委

托印刷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以 5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新华印务系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出版集团”）为履行其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于2018年2

月份设立的逐步承接出版集团原有相关印刷业务的公司控股子公司。

新华印务将与出版集团下属企业天津市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签订《委

托印刷合作协议》，2019年委托给新华印务印刷业务额度约为人民币

123万元。课本计价系参考国家核定标准，双方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

定，一般图书将根据图书印数、印张、装订等生产加工要求，由双方

按照市场化原则确认执行。天津市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将参照上述标

准向新华印务下发委托印刷订单，具体金额按照每次的订单金额确认。

本次签订的《委托印刷合作协议》，将对提高上市公司经济效益、打

造上市公司出版物印刷产业链起到积极作用。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涉及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张云峰先生、韩铁

梅女士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

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 

四、审议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

司控股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有限有限公司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名李勃洋先生、魏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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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自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提名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该项议案将提交公司最近一次

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选举产生。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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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勃洋先生，男，44 岁，中共党员。 

（一） 教育背景  1998 年 7 月，南开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

业本科毕业，文学学士。2001 年 7月，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

专业毕业，文学硕士。出版行业编审职称。 

（二） 工作简历   历任天津教育出版社编辑、总编室主任、社

长助理、副总编辑；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新闻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编辑，现任天津滨海能

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

印业包装有限公司董事、天津新华印务有限公司董事；公司控股股东

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拟任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三）兼职情况  无   

（四）李勃洋先生在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

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五）截止本会议日，李勃洋先生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六） 李勃洋先生近三年内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七） 按照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经上市公司查询核

实，李勃洋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八） 李勃洋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

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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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伟先生  男，47岁，中共党员 

（一）教育背景  大本学历硕士学位，工商管理专业，经济师。 

（二）工作简历  历任天津出版对外贸易公司业务员、进出口部

副经理、进出口一部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综合部副部长、法务部部长。现任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羲和拍卖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天津新华印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控股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 

拟任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三）兼职情况 无  

（四）魏伟先生在控股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担任

董事职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五）截止本会议日，魏伟先生没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六）魏伟先生近三年内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七）按照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经上市公司查询核

实，魏伟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八）魏伟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

条件。 

 

 


